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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馬太鞍溪堰塞湖專案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

第三十六次工作會報暨情資研判會議紀錄 

壹、時間：114 年 10 月 12 日 17 時 

貳、地點：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

參、主持人：伍副指揮官勝園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郭哲男 

肆、報告事項：略 

伍、行政院災防救辦公室鄒副主任勳元提示： 

請原民會及衛生福利部瞭解目前仍收容於旅宿業的 246 名受

災民眾，尚有哪些需要協助之處，並積極給予協助，使渠等可

以儘速返家安頓。 

陸、蕭副指揮官煥章轉達指揮官提示 

感謝大家努力，今日季政委已在前進協調所指導完成疏散撤

離計畫，後續將進入兵推、實兵演練階段，因此後續請疏散撤

離組及收容安置組偕同花蓮縣政府，確實掌握保全清冊的民

眾人數、目前人員位置及狀況，以利後續兵推或實兵演練作業。 

伍、副指揮官裁示： 

一、有關災防辦鄒副主任及蕭副指揮官的提示，請各相關功能

分組配合辦理。 

二、本(12)日上午，前進協調所季總協調官召開第 3次「花蓮

縣馬太鞍溪堰塞湖疏散撤離應變計畫討論會議」指示，請

花蓮縣政府依會議討論修正文字後，簽陳縣長於明(13)日

記者會前完成發布事宜，並請花蓮縣政府於計畫發布施行

3日內，舉辦兵棋推演，並俟應變搶救清淤工作告一段

落，儘速辦理實兵演練。 

三、針對後續兵棋推演及實兵演練，請各功能分組、相關部會

及花蓮縣政府及早做好各種情境及細部作業的規劃準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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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旦在計畫正式發布或演練前發生突發狀況，也可有效有

序立即應變，將災害降至最低。 

四、另轉達指揮官指示，後續請花蓮縣政府於進行實兵演練

前，務必發布演練公告，建議參照「萬安演習」模式，提

前對外預告演練時間，並明確公告海嘯警報音及於電線桿

等處明顯標示避難方向指引等關鍵資訊，以利民眾遵循與

配合。 

五、本(12)日為行政院一站式災後慰助服務站截止日程，考量

後續民眾仍有需求，將由行政院東部聯合服務中心接手後

續作業，以不中斷政府整合窗口之救助措施，也請各相關

功能分組及相關部會依實際需求，本權責積極協助。 

 


